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5-123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5 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

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宿科技”）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SZ.300017 

法定代表人：刘成彦 

住所：上海嘉定环城路 200 号 

注册资本：69823.648700 万人民币 

网宿科技致力于改善互联网用户的访问体验。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 月，主要向客户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内容分发与加速（CDN）、互

联网数据中心（IDC）以及面向运营商的网络优化解决方案等服务。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飞速发展，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Akamai 的全球第

二、中国最大的 CDN 公司。 



  

网宿科技以“成为全球一流的云服务公司”为战略目标，在原有

技术积累、业务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开展“社区云”、“私有云服务”、

“云安全”等项目建设及业务推广。 

网宿科技与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明珠”）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情况 

2015 年 12 月 5 日，公司与网宿科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就

双方在通信服务、产品提供、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达成合作。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

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与目标 

双方本着友好务实、协商互利的原则，同意在通信服务、产品提

供、资源共享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围绕进一步提高各

自信息化水平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各

自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对方经营范围

内的产品或服务，相互承诺给予特殊优惠和方便；双方在所从事的不

具有相互竞争性的领域寻找合作的可能，以借助对方的客户关系和渠

道资源扩大市场份额。 

（二）合作主要内容 

1、双方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在互联网电视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在社区云、CDN 内容分发、增值应用引入等领域结成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经双方协商同意，一方可通过合适的方式或形式引入另一方



  

优势资源，从而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具体项目中的利益分配可在执行

协议中另行约定。 

2、双方发挥各自在通信和电视领域的规模优势、比较优势和协

同效应，共同打造新媒体视听服务平台，通过智能终端、多媒体终端

等终端媒介向互联网客户提供视听服务。 

3、东方明珠投入优势内容资源，网宿科技投入 CDN、社区云服务

及网络等资源，双方共同合作进行互联网电视业务领域的市场拓展。 

4、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期满，经双方同意，可延期或重新签订协

议。 

（三）合作方式 

双方采取协议合作方式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双方以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指导文件，对双方合作具有约束力。

针对具体的合作项目，双方后续另行签订业务合作合同来约定双方在

具体合作项目中的权利义务、职责分工，如具体的业务合作合同约定

与本协议不符的，以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 

（四）其他事项 

本协议的东方明珠包括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网宿科技包括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在通信服务、产品提供、资源共享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

发挥各自的规模优势、比较优势和协同效应，共同打造新媒体视听服

务平台，加强互联网电视业务领域的业务拓展。该协议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及战略需要。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以另行签

订的实际合同协议为准。公司将视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上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7 日 

 

 

 报备文件 

公司与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